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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
——《管子》

王茂荫法治思想探源
□ 陈平民 郑 刚

从 曾 巩 的《刑 赏 论》说 开 去
□ 李永军 布乃斌

在风光秀丽的安徽省歙县雄村
镇，碧波荡漾的新安江东岸坐落着一
个如画的古村落——义成村。村中正
街，一幢粉墙黛瓦、飞檐斗拱的清末
徽派民居风格古楼屋显得格外引人注
目，门檐下镶嵌青石上篆刻着三个楷
书大字“天官第”。民居三房缀连，
砖木结构，简朴而又整洁。这便是晩
清著名的货币理论家和财政学者、道
光进士王茂荫的故居。

王茂荫（1798 年—1865 年），字椿
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清道光十二
年（1832 年）王茂荫中进士，历任监察
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
兵、工、吏部右（左）侍郎等职。他为人
清正廉洁、直言敢谏。在咸丰、同治两
朝，他前后上了 100 多个奏折，均系国
计民生大事。以致于同治皇帝称其为

“志虑忠纯，直言敢谏”。王茂荫也是
我国第一个提出具有现代意义金融理
论的思想家，其系统提出从金属货币
向信用货币过渡的纸钞法案被马克思
引用并写进《资本论》，成为《资本论》
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

从王茂荫的货币改制中不难发现
其金融法辨精髓。在其诸多著述和经
办案件中更闪烁着法治智慧的光芒。

“先求无累于民， 而 后 求
有益于国”——以民为本的立
法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立法之基。
《晏子春秋》 亦指出：“卑而不失尊，
曲而不失正，以民为本也。”（《晏子
春 秋 · 内 篇 · 问》）《淮 南 子》 指
出 ：“ 民 者 ， 国 之 本 也 。”（《淮 南
子·主术训》） 王茂荫深受儒家思想
熏陶和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咸丰
元年 (1851 年)面对当时太平天国运动
兵燹战乱、军费激增、赋税锐减，清
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之时，他上奏 《条
议钞法折》，成为第一个倡行币制改
革的人，他把倡行币制改革的方案命
名 为 “ 钞 法 ”， 提 出 发 行 可 兑 现 银
钞，以解决财政危机。奏折中，他历
数推钞之弊“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
便民而先扰民……谋擅利而屡更法
令，未信民而先疑民”，提出“先求

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方可议
立法”思想。（何平 《马克思笔下的
王茂荫及其纸币理论》 一文，《中国
钱币》 2021年第 5期）

咸丰三年（1853 年）正月初八这
天王茂荫上奏的《条陈筹饷事宜片》奏
折中提出了“禁令徒严，济用无补”观
点，当时因户部奏议禁铜，连续颁布法
令，先是禁止京城铜铺造五斤以上铜
器后是禁造一斤以上铜器，且要求呈
缴。王茂荫认为，从民间收缴的铜器
不过数万斤，根本解决不了户工两局
月需数十万斤的需求，而且还影响了
百姓日常生活，给百姓造成不便。于
是，王茂荫在奏折中提出“拆铜寺以资
铸钱也”及从云南运铜之“不取于民而
可以济用”建议。（何岩巍《歙县会馆走
出的清末货币改革家》一文，刊登于

《北京日报》2023年 11月 23日）咸丰四
年 (1854 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兼管
钱法堂事务，又连上三折，反对铸当
百、当五百、当千大钱，指出“官能定钱
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大钱必然
使得物价上涨，损害千家万户百姓的
利益，次年又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提
出兑现主张，虽然遭咸丰帝“严行申
饬”，但其为民情怀跃然纸上。

“议法必期于能行，既行必
期于能效”——法贵必行的践
行思想

立法之根本价值在于践行，“法
贵必行”揭示出法律生命力和权威性
贵在执行的辩证关系。北宋司马光编
纂的 《资治通鉴·唐纪·德宗贞元十
年》 载：“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
其治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
余，稍优不足”。王茂荫在 《条陈时
务 折》 中 提 出 的 “ 以 令 之 必 行 也 ”

“立法必贵能行”的执法思想。他劝
谏 咸 丰 帝 ：“ 夫 致 治 纲 维 ， 端 由 诏
令。令有不行，则天下不可得而知。
且不行于远犹可言也；不行于近，不
可言也。……议法必期于能行，既行
必期于能效。如奏不效，必责令推求
所以不效之故，另行筹议。如不效而
饰 奏 有 效 ， 一 有 败 露 ， 即 严 加 惩
治。”这里，王茂荫明确提出“议法
必期于能行，既行必期于能效”的观
点 。（清 王 茂 荫 撰 ， 张 新 旭 、 张 成
权、殷君伯点校 《王侍郎奏议》， 黄
山书社，1991年 12月出版）

在注重法律的实效性方面，王茂
荫认为，立法需要考虑实际可行性，

法律条文应具备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若法律执行中出现缺陷，应及时修订
完善，避免形式主义。“有不令，令
则必行而后已；有不禁，禁则必止而
后已”。这对当时倡导立法践行、革
新除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思执法贵在持平明慎，
期无留狱”——审慎明断的司
法理念

太平天国兵燹之乱中，如何妥
善处理裹胁参与民众涉及宽严相济
的 政 策 实 施 ， 而 且 涉 及 人 多 众 广 ，
若处理偏颇，则影响社会稳定。对
此 ， 王 茂 荫 提 出 案 件 要 审 慎 明 断 ，
防止冤假错案。对证据确凿的首恶
必须严惩，而对绝大多数被裹胁的
难民则必须“矜恤”。

咸丰三年七月间，身任陕西道监
察御史的王茂荫，给咸丰帝上了 《请
宽贷贼中逃出难民折》。奏折中他以
一名军犯孙东儿为例提出首恶必办、
从属从宽的处理原则。孙东儿是宛平
人，咸丰元年因行窃犯案，拟军剌发
配浙江某地。咸丰三年三月初二这
天，孙东儿因发配充军之地穷苦，乘
机逃跑，沿途乞讨。四月十九日，走
到临淮关附近的二十里铺，遭遇太平
军。孙东儿因腿脚生疮疥，被太平军
追获，逼其服役。到了太平军营后，
他被派令煮饭，不准离营。二十八日
四 更 ， 军 营 准 备 开 拔 汴 梁 （今 开
封），孙东儿趁天色昏暗、人多杂乱
逃脱，沿途乞讨回京，初八这天被官

役访获。经刑部审理，从重发配到黑
龙江，给披甲人为奴，配枷号三个
月，以示征儆，仍照刺字完案。王茂
荫认为，案犯孙东儿以行窃发配逃
走，实属有罪，但他被裹胁后“乃不
甘从逆，而甘行乞，其情可悯，其志
尤属可嘉”。应按咸丰帝谕批，法外
施恩，予以宽处。

咸丰二年 （1852 年），王茂荫任
监察御史，其在审核刑部办理“拜双
汶等共殴无服族叔拜景文身死拟缓一
案”中发现疑点重重，于是在九月初
二这天给咸丰上报 《秋审拟缓人犯情
罪未协折》 奏折要求重审此案。

该案是在咸丰元年（1851 年）王
茂荫复核陕西巡抚报送的“凶犯拜双
汶等共殴无服族叔拜景文身死，将该
犯依律拟以绞候”一案中，发现该案

“案之情节，似多可疑”便“移商刑部奏
驳”。但刑部作出“该犯仅拟缓决”判
决，王茂荫认为“秋审册内拟缓人犯情
罪较重”刑部判决偏颇，为了“期无枉
纵”，王茂荫决定重查此案。

受害人拜景文系凶犯远方叔父，
行凶者是拜双汶、拜双溁、拜继湰三
兄弟。起因是死者兄弟拜照临在马市
买马时，凶犯胞弟拜双溁以“还价未
买之马不准拜照临买”，拜照临 “畏
事退还”。拜景文知悉后不服前去理
论。刑部认定死者“喊骂扑殴”。凶
犯之弟拜双溁劝解拉架无果，混乱中
拜双溁见死者拜景文拾刀反扑遂逃离
现场，一场混战导致拜景文受伤身
亡。虽然拜双汶等共殴造成受害人拜
景文身死命案后果，依律应抵命问

斩，但死者拜景文过错在先，互殴中又
弯腰拾刀反杀在后，三兄弟的防卫反击
造成拜景文身亡，故罪不致死，秋审问
斩亦“拟缓”。

王茂荫认真细致梳理全案，却发现
刑部断案充满了疑点：一是该案引发并
非受害人上门“叫骂扑殴”所致。“凶
犯胞弟拜照临以还价未买之马不准拜照
临买”引发命案发生。二是受害人上门
理论时，凶犯“执刀在手，未必即敢扑
殴”叫骂，并且，凶犯拜双汶被斥责后

“已回詈 （回骂），并非猝不及防”。年
已七十岁的拜景文不可能“一举手而该
犯即行闪跌”，刑部认定“疑其情之未
尽实也”。三是整个互殴事实不清，受
害人死因不明，刑部的认定也不符合情
理。“拜双溁在家，一闻闹而即携刀以
出，可见其凶狠”。另一兄弟拜继湰闻
声“而即持棍同出，明显帮护凶犯”。
至于刑部认定拜继湰“出视拉劝”，王
茂荫反诘问道“出视必携刀耶？拉劝必
持棍耶？”很明显，刑部的认定“其为
曲笔，尤属易见”。四是从死者的尸检
结果看，明显连中三刀，其中一刀“伤
深骨损”。而刑部上报说拜景文“转身
夺刀”还“弯身拾刀”行凶。王茂荫对
此提出质疑：“至拜景文初被该犯刀扎
伤右脚跟，又被拜继湰棍戳伤右肐肘，
拜双溁刀戳伤左腿后，斯时右臂伤矣，
犹称转身夺刀，两脚均伤矣，犹称举脚
轮踢。七十岁人何能如此？”王茂荫认
为刑部错误认定是因为“办案者遂装点
以附斗殴之律也”。

至于刑部上报说拜景文“伤俱轻
浅，犹能弯身拾刀为可信”。王茂荫质
疑道：“夫七十岁人，已棍伤者一，刀
伤者七矣，拜双溁且见伤重而逃矣，而
犹称能弯身拾刀乎？而犹称非有心致死
乎？”王茂荫觉得“刑衙门，多溺于救
生不救死之说，往往装点情节，避重就
轻”成为诟弊。故要求再次重审此案。
一起命案在王茂荫锲而不舍追查下得以
公正裁断。（《王侍郎奏议》，黄山书
社，1991年 12月出版）

商 民 之 弊 ， 官 吏 可 以 治
之，而官吏之弊，商民不得而
违之——以廉为基的执法思想

王茂荫在《条议钞法折》中明确表示
实行新币制必须立法，而“立法必自京师
始”以此上行下效，推动各省州县循序以
往，以形成良好的立法执法态势。

在 《条议钞法折》 中，王茂荫认
为，推行币制改革，必须立法，立法是

为了防弊，但“法立弊生”是规律，弊
生并“非生于法，实生于人”，而“生
弊之人，商民为轻，官吏为重”，“商民
之弊，官吏可以治之，而官吏之弊，商
民不得而违之”。所以，强化“官吏为
重”不仅为立法守法重点而且也能确保
理政执法公正。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清政
府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难以为继，于是诏谕各地“劝捐”组建
地方防御武装。有人却假借“劝捐”之
名而中饱私囊。咸丰年间，不少地方

“劝捐”，实际成了“勒捐”，贪赃枉法
之事屡屡发生，王茂荫主张从严查处，
绝不姑息。他在 《论徽州续捐局扰害
折》《江南北捐局积弊折》《论徽州练局
和弊折》 等奏折中，历数不少官员“劝
捐”为名，行贪赃枉法之害。在 《为查
办废员张秉德盘踞书院折》 的奏折中，
他揭露了山西介休“绵山书院”一个捐
纳教职、声名狼藉的废员张秉德盘踞十
余年，为害一方，将培养人才之地，据
为私产和养奸之所恶行，奏请“严饬认
真查办 ，以重文教”。咸丰三年二月，
王茂荫在 《请速剿捻匪折》 中把惩治官
员贪腐提升到“治贼之源”的高度。他
指出：“将各州县昏庸不职之员严行参
办，既以安民心，亦以戢贼胆。是又治
贼之源，得力在防与剿之上者。”（邵宝
振 《〈王茂荫奏稿〉 手抄本的鉴定与考
略》，《古籍善本》 2017年 3月版）

乱世浊流中王茂荫的为官理政深
受徽州儒家理学思想为核心传统道德
文化的熏陶影响，他把“执政须凭三
尺 法 ， 为 官 应 尚 四 知 风 ” 作 为 座 右
铭，并时刻铭记祖母的谆谆教诲：“汝
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苦
节 自 砺 ， 甘 于 清 贫 。 居 官 京 城 30 余
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手握
财 政 大 权 他 却 始 终 两 袖 清 风 “ 性 情
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
馆 (即歙县会馆，今宣武门外 )中。自本
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同乡晚
辈 鲍 康 在 《王 母 洪 夫 人 寿 序》 中 写
道：“康昔官中书时，每造先生宅，饫
聆 高 论 ， 见 先 生 萧 然 一 室 ， 别 无 长
物，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
十年，未尝携眷属，闻夫人仅一至京
邸。”他逝世后，时任钦差大臣、兵部
尚 书 、 两 江 总 督 的 曾 国 藩 挽 联 称 赞 ：

“ 七 旬 耆 宿 ， 九 列 名 卿 ， 谁 知 屋 漏 操
修 ， 尚 同 寒 士 ； 四 海 直 声 ， 卅 年 俭
德，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巩 （1019 年－1083 年），字子
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军南丰 （今
属江西） 人，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
治家、散文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
一。曾巩自幼年聪慧敏捷，博闻强
记，善作散文，其未冠而名闻天下。
后于嘉祐二年进士及第，授太平州司
法参军，嘉祐六年，召编校史馆书
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元
年，为 《英宗实录》 检讨官，次年起
任地方官吏，辗转越州、齐州、襄
州、洪州、明州等地，政绩斐然。

《刑赏论》 是曾巩应试进士的考
题，出自 《尚书·大禹谟》 孔安国的
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
之至。”其核心是强调国家治理过程
中应该奉行忠厚之治。曾巩认为刑律
只是威慑工具，国家治理不能仅仅依
靠刑律，还要依靠德教，需要统治者
具有政治上的开阔胸怀与怀柔的国家
治理艺术。文中劝说统治者恪守忠厚

之道，对人民释放善意，遇事多做有
利推定，积极维护人民利益。

第 一 ， 赏 罚 应 奉 行 “ 罪 疑 惟
轻 、 功 疑 惟 重 ” 的 原 则 。 曾 巩 在

《刑 赏 论》 的 开 篇 中 说 道 ，“ 《书》
记皋陶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
重 。 释 者 曰 ： 刑 疑 附 轻 ， 赏 疑 从
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
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工者，其赏
厚则不必当功。然所以为忠厚之至
者，何以论之？”其大意是 《尚书》
中记载了皋陶的说法：“罪行轻重有
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
有可疑时,宁可从重奖赏。”解释的
人(指孔安国)说：处罚有可疑时要从
轻 处 罚 ， 奖 赏 有 可 疑 时 要 从 重 奖
赏，这是赏罚忠厚的极点啊!(但是)
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如果处罚轻就
不一定能与罪行相抵；那些功劳小

的人，如果奖赏重就不一定
能与功劳相称。然而为什么
还 要 做 到 赏 罚 忠 厚 到 极 点 ，
用什么来解释它呢？

在曾巩看来，通过经典的

历史案例来阐发刑赏奉行忠厚之治对
于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他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将这一理念
融入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其总的做法
就是要恪守忠恕之道，尽可能地优先
以德教教育臣民。小事、身边的事以
至国家大事都要如此，久而久之，一
国之内美德便蔚然成风，那么犯罪的
人就会逐渐减少。

第二，赏罚不必有因，应首重社
会效果。他说，“夫先之以成教以率
之 矣 ，及 其 有 罪 也 ，而 加 恕 如 此 焉 ；
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
而 加 隆 如 此 焉 。 可 谓 尽 其 心 以 爱
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
能 然 乎 ？ 皋 陶 以 是 称 舜 ，舜 以 是 治
其 天 下 。 故 刑 不 必 察 察 当 其 罪 ；赏
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
其 厚 焉 。”其 大 意 是 ，古 时 施 行 教 化
来带领百姓，当他们有罪的时候，像
这 样 宽 恕 他 们 ；古 时 制 定 法 度 来 引
导百姓，当他们没有功劳的时候，像
这样给以厚赏。可以说是尽力行善
去爱护他们，尽力行道去接纳外物，

不是忠厚到极点能这样吗？皋陶因
此 被 舜 称 道 ，舜 因 此 治 理 好 天 下 。
所 以 惩 罚 不 一 定 要 明 察 他 的 罪 行 ；
奖 赏 不 一 定 要 厚 赏 他 的 功 劳 ，天 下
的 百 姓 已 经 被 他 的 忠 心 所 教 化 ，被
他的仁厚所折服了。

在曾巩看来，国家对没功劳的
百姓进行奖赏一定能够起到感化的
作 用 ， 让 他 们 都 感 受 到 国 家 的 恩
赐，实现心理上的转变，对于犯罪
行为，从被动的不敢为到主动的不
想为。应鼓励国家对百姓应该多施
以教化，润物细无声，从而实现百
姓与国家心理上的共情。这就达到
了 《刑赏论》 的以教止刑目的。

第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
实行赏罚的法律依据。文章最后说
道，“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
者，不在乎其他也。及周之治，亦为三
宥三赦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
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
木。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
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

有 小 大 也 如 此 ，《书》之 意 岂 虚 云 乎
哉？”其大意是，与其错杀没有罪过的人，
宁可犯不合常法的过失，不事杀戮的德
行与民心相合。圣人的品德施于百姓，
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忠厚)啊。到了周朝
统治的时候，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
不敢决断有怀疑的事情，等到国家治理
成功了，则忠直仁厚的教化推行到牛羊
甚至草木。汉文帝也推行这一主张来减
轻刑罚，随着它的推广，民风也回归仁厚
了。推行的力度有轻重，而它的成效有
大小，像这样的话，《尚书》中的观点难道
没有根据吗？

在曾巩看来，国家不事杀戮的德行
与民心相合。当罪与功存在疑虑时，君
主们往往不敢轻易断定其有罪或应赏，
他们深知，任何决策都可能影响到无数

人的命运，因此，在权衡利弊后，他们
往往会选择更为宽厚的处理方式，既不
轻易惩罚无辜者，也不遗漏有功者。
这种宽厚的方式在周朝得到好的结果，
周王朝立国之后其忠厚之治的教化之力
泽及泽及草木虫鱼及牛羊，奠定了周王
朝八百年天下。

曾巩活跃于北宋中期，积极参加欧
阳修的改革运 动 ， 为 改 革 建 言 献 策 。
他表达个人思想时能够做到客观，剖
析微言，不露锋芒，试图让每一个人
都能听得进去并接受他的观点。《刑赏
论》 作为曾巩传世名作之一，以古喻
今 ， 认 为 从 皋 陶 到 尧 舜 ， 再 到 周 公 ，
无不奉行忠厚之治。因此，为君主找
到了治国安邦的对策，那就是赏罚得忠
厚，对于刑罚和赏赐，前者从轻，后者
优厚，可显王朝仁厚治天下之风。其告
诫之语犹在耳畔。

（作者单位：中共江门市委党校；
德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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